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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湖南女子学院学分制实施办法》
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《湖南女子学院学分制实施办法》已经学校校长办公会

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湖南女子学院

2023 年 3月 17 日

湘女院行字〔2023〕21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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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女子学院学分制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学分制是相对于学年制的一种教学管理制度，

是以学分为计量单位衡量学生学业完成状况、以平均学分绩

点评估学生学习质量的教学管理制度。

第二条 为了顺应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

要，遵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与学生个性发展相结合、统一

培养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人才培养原则，调动师生教与学两

方面积极性，为学生构建一个自主学习成才的运行机制，结

合我校的专业特点和办学条件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实施办法适用我校全日制本科学生，

第二章 课程修读

第四条 学生入学后，根据人才培养方案中毕业要求的

学分规定，结合课程开设情况，进行课程修读并通过考核才

能获得相应学分。计算学分的课程原则上须在修读专业的人

才培养方案范围之内。

第五条 学生课程考核不及格的，可在下一个学期规定

时间内免费参加一次补考。补考不及格的，应在规定的时间

内申请重修并参加重修考试。若重修仍不合格者，可经本人

申请，所属教学单位及教务处批准进行滚动重修。部分无法

补考的课程直接进行重修。通识教育选修课考核不合格的重

新进行选课，专业限选课及专业任选课根据开设情况可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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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考也可重新选课。补考及重修考核合格后，获得该课程全

部学分。

第六条 学生免修、补考、重修考试、缓考和缺考等相

关规定按照《湖南女子学院课程考核与成绩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第三章 成绩考核与学分绩点

第七条 课程学分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用以表征课程

学习量和难度的数值。原则上理论教学课程（含课内实践教

学）一般按 16课时折算为 1个学分（特殊课程及其折算办法

须经教务处审核认可），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原则上一周折算

为 1个学分，学分最小单位为 0.5。

第八条 学生修完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某门课程，考核

合格即获得该门课程的学分。各专业毕业需获得的总学分及

学分结构严格按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规定执行。

第九条 学生课程考核成绩原则上按“百分制”进行定

量评价，部分课程（如实践环节）也可按“优、良、中、及

格、不及格”进行定性等级评价，课程考核成绩进入学生档

案。

第十条 学分绩点是表征学生课程学习质量的评价指

标，它与课程成绩之间按一定系数进行换算。课程成绩与绩

点系数的换算规则如下：

百分制成绩与成绩绩点的转换关系 五级制成绩与成绩绩点的转换关系

百分制成绩 对应成绩绩点 五级制成绩等级 对应成绩绩点

90-100 4.0 优 4.0

80-89 3.0 良 3.0

70-79 2.0 中 2.0

60-65 1.0 及格 1.0

低于 60 0 不及格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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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学分绩点计算方法如下：

课程学分绩点=课程绩点×课程学分

平均学分绩点=∑课程学分绩点/∑课程学分

例如某学期某生修了３门课程：高等数学４学分（考试

成绩为 80 分，对应成绩绩点为３）、基础英语４学分（考试

成绩为 72 分，对应成绩绩点为２）、女性学２学分（考试成

绩为 88 分，对应成绩绩点为３）。那么该学期平均学分绩点

是（４×３＋４×２＋２×３）÷１０＝２.６。平均绩点数

只记载到小数后一位，小数点后第二位采取四舍五入法。

各教学单位应加强课程考核及成绩管理，使平均学分绩

点准确反应学生的学习质量。

第四章 学分认定

第十一条 转专业学生按以下要求进行学分认定与课程

补修：

（一）学生已修读并获得学分的课程，如课程涵盖的内

容和学分相当或高于转入专业培养方案要求的，经学生本人

申请、相关教学单位审核、教务处批准，可进行学分认定。

按照转入专业课程学分和原考核成绩记录。

（二）学生已修读并获得学分的课程，如课程涵盖的内

容与转入专业培养方案要求不同，且学分低于转入专业培养

方案要求的，若学分相差不超过 0.5 学分，可直接进行认定；

若学分相差超过 0.5 学分，必须补修。若因人才培养方案变

动，补修课程已不开设，学生根据转入专业培养方案要求，

经所在教学单位审核后，选修课程内容相近的课程，进行学

分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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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同一门课程，经教学单位同意并审核，允许

学生选择修读教学内容难度大、学分高的课程代替教学内容

难度小、学分低的课程，成绩合格后报教务处认定学分。

第十三条 参加合作企业项目实训，须经所属教学单位

同意，在合作企业完成实训内容，由企业提供实训成绩，经

所属教学单位审核后报教务处进行学分认定，将该课程成绩

（学分）记入学生成绩档案。

第十四条 参加境外合作学校或合作项目交流学习，修

满交流学校或合作项目规定的学分，经相关教学单位和国际

交流处审核、教务处认定后，将其转换成我校专业人才培养

方案规定的课程学分，记入学生成绩档案。未取得规定学分

者，按实际获得的学分与我校课程学分进行转换。具体参照

《湖南女子学院学生出国境管理条例》执行。

第五章 留（降）级、退学

第十五条 学生每学年未获得该学年必修课应修总学分

的 80％者，给予学生学分告知警示。

第十六条 在第三学期开学时，学生未获得该学年必修

课应修总学分的 70％以上但未达到退学规定者，予以留（降）

级警示。留（降）级后，学生学籍转入下一个年级，随下一

个年级修读，已获得学分的课程不需重修。随下一个年级修

读年限计入在校总年限，但不视为正常修业年限。

第十七条 学生在第五学期开学时，仍未取得必修课应

修总学分的 70％者，不允许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，给予退学

警示。根据本人申请，可跟班试读一学期，试读一学期后，

仍未达到规定所修读课程总学分的 70％者，不允许进入下一

阶段学习，作退学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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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学制和毕业要求

第十八条 学校按照专业教育教学计划组织教学，实施

弹性学制。具体参照《湖南女子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。

第十九条 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，学校对修完教育教

学计划规定内容的学生，成绩合格，达到毕业要求的学生，

准予毕业，由学校发给毕业证书。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，学

校授予学位证书。具体参照《湖南女子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

定》《湖南女子学院普通本科教育学士学位授予条例》执行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二十条 本实施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施行，原办

法废止。本实施办法如与国家教育部、省教育厅有关规定不

一致的，以国家教育部、省教育厅的有关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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